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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張恕康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58
傳真：02-27237714
電子信箱：bp376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9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政字第11530303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本局暨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遇司法偵調程序之應處

作法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局114年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會議決議事項辦

理。

二、鑑於檢察或司法警察機關之先期偵調作為，常反映機關學

校潛存重大、違常預警性事件與員工貪瀆徵兆等風險，並

可能導致外界對內部管理產生負面觀感，進而影響機關學

校形象；邇來發生部分機關學校遇司法偵調程序，未能即

時陳報，甚有先行提供卷證後始副知本局，或要求本局正

式行文等情。

三、為迅速掌握潛在風險情事，並簡化流程，具體應處作法如

下：

(一)適用對象：本局暨所屬機關（構）及各級學校。

(二)司法偵調程序：凡檢察或司法警察機關（檢、警、調、

廉）調閱卷證、會勘、要求提供機關員工個人資料、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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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通知、詢問、傳喚、訊問、拘提、逮捕、聲請羈押或

搜索相關處所等，均屬之。

(三)通報程序：

１、未設政風單位者：

(１)應於獲悉後4小時內，先行以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

件或即時通訊軟體（如：公務即時通）等方式，先

行通報本局政風室。

(２)並於翌日或上班第1日之10時前，免備文提供案關

資料，以利掌握偵辦處置進度，並研擬各項因應及

查處作為。

２、設有政風單位者：循前揭程序，於時限內逕向該管政

風單位完成通報。

四、上開執行情形，列入115年度本局稽核所屬機關學校政風業

務內部控制實施考評重點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局所屬機關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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